区委社会工作部普法责任清单

一、重点普法内容

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；

（二）上海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、奉贤区社区工作者队伍规范化管理办法；

（三）上海市行业协会商会条例；

（四）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；

（五）信访工作条例、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若干规定。
二、重点普法对象

（一）奉贤区委社会工作部全体干部；

（二）奉贤区各街镇、海湾旅游区社会工作条线领导及工作人员；

（三）奉贤区社区工作者；

（四）奉贤区新兴领域党务工作者；
（五）奉贤区相关行业协会商会从业人员；

（六）奉贤区志愿者。
